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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持转企改制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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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编办、发展改革

委、财政厅（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工商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广播电视局、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编办、发展改革

委、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计划单列市文化局、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

部、编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工商局：

　　国有文艺院团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中坚力量。演艺业是极具再开发能力和产品

衍生潜力的核心文化产业，演艺企业和演艺市场的发展对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

支柱性产业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国有文艺院团

顺利完成体制改革阶段性任务。随着大部分国有文艺院团转化为市场主体，以企业为

主体、事业为补充，面向市场、面向群众的新型演艺体制格局已经形成，为我国演艺

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当前我国演艺市场发育程度还比较低，

大部分转企改制国有文艺院团（以下简称转制院团）底子薄、包袱重、经费自给率

低、赢利能力弱，转制后面临巨大的生存发展压力。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有关部署，支持转制院团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演艺业发展水平，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落实和强化对转制院团的政策扶持

　　（一）落实转制院团土地使用政策。转制院团使用的原划拨土地用途符合《划拨

用地目录》的，经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仍以划拨方式使用；不符合《划

拨用地目录》的，应依法办理土地有偿使用手续，经评估确定后，以作价出资（入

股）等方式处置，转增国家资本。相关职能部门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帮助转制院

团依法办理土地使用手续。

　　（二）加大财税扶持力度。国有文艺院团转制后原有的正常事业费继续拨付，主

要用于解决转制前已经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将转制院团纳入文化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支持范围，中央和地方设立的其他有关专项资金和基金，要向符合条件的转制

院团倾斜，主要用于支持转制院团的发展和创新项目。财政部门安排一定的资金，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补贴、定向资助、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和引导转制院团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建立健全财政投入激励约束机制，把实现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作

为财政扶持的重要标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落实税收优惠政策，转制院团可按

现行税收政策规定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三）改善转制院团排练、演出条件。鼓励通过置换、改造现有闲置建筑等方

式，为各转制院团解决排练场所问题。采取灵活的产权形式，或以政府购买演出场所

的演出时段、提供场租补贴等形式，为各转制院团解决演出场所问题。为转制院团配

置的剧场应主要用于演艺项目经营，不得挪作他用，确保所配置的剧场年演出场次达

到一定数量。

　　（四）加大演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演艺基础设施建设，文

化事业基建投资、城市建设项目征收的城市建设综合配套费，可支持带有公共文化服

务职能的演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社会资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投资中小剧

场等演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发展多层次、多业态的演出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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